
第 1456號公告 醫院管理局條例 (第 113章 )

收費表修訂

按照《醫院管理局條例》第 18(4)條的規定，現謹公布：根據《醫院管理局條例》第 18(1)及 18(2)
條所賦予的權力，醫院管理局及《醫院管理局條例》附表 1及 2所列公營醫院的醫院管治委員會
決定，對 2005年第 34期憲報第 4094號公告，2007年第 4期憲報第 626號公告，2007年 
第 43期憲報第 6864號公告，2010年第 28期憲報第 4419號公告，2010年第 45期憲報第 7020
號公告，2012年第 19期憲報第 3179號公告，2012年第 20期憲報第 3499號公告，2013年 
第 12期憲報第 1488號公告，2013年第 39期憲報第 5708號公告，2017年第 24期憲報第 3884
號公告，2019年第 12期憲報第 2015號公告及 2020年第 18期憲報第 2107號公告修訂的 2003
年第 13期憲報第 4號特別副刊 (2003年第 44號特別公告 )所載的醫院服務收費作出以下修訂：

 (i) 由 2022年 12月 29日起，經修訂的 2003年第 13期憲報第 4號特別副刊附錄 I (2003年
第 44號特別公告 )將作出以下修訂：附錄 I第 2.1(a)，2.2及 3.1條按下文所列取代：

 第 2.1(a)條：

是項費用包括病人所需的臨床、生化及病理學檢驗 (包括診症、診斷影像及其他檢驗 )、疫
苗注射及一般護理費用，以及醫院和診所按規定份量發給的藥物 (為治療 2019冠狀病毒病
而獲處方的抗病毒藥物除外 )。

 第 2.2條：

診治費用包括處方藥物 (為治療 2019冠狀病毒病而獲處方的抗病毒藥物除外 )、病理學檢驗、
放射學檢驗及其他檢驗。每次的費用如下：

元
(a) 急症室 1,230
(b) 普通科診所 445
(c) 專科診所 (包括專職醫療診所 ) 1,190
(d) 到診所或醫院接受注射或敷藥 100

第 3.1條：

世界衞生組織 (世衞 )《國際衞生條例》所列疾病 

病人患上或懷疑患上現行《國際衞生條例》所列疾病，毋須繳付急症室或公眾病房住院費用，
此等疾病為：

(a) 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疾病，根據世衞的機制，此類疾病即使是單一
個案，不論其病因或來源，必須立即通報世衞；或

(b) 任何可能引起嚴重衞生影響並迅速跨境傳播的疾病。

非符合資格人士患上或懷疑患上 2019冠狀病毒病：

(a) 於急症室接受診治須繳付診治費用；或
(b) 入住公眾病房須繳付公眾病房住院費用，而相關急症室診治費用則毋須繳付。

註： 現行《國際衞生條例》所列的疾病可參閱醫院管理局網頁 ((http://www.ha.org.hk) > 病友
中心 > 服務指引 > 收費 )。

 及



 (ii) 由 2023年 1月 30日起，經修訂的 2003年第 13期憲報第 4號特別副刊附錄 I (2003年 
第 44號特別公告 )將作出以下修訂：附錄 I第 3.1條 (按以上 (i)所述 )按下文所列取代：

第 3.1條：

世界衞生組織 (世衞 )《國際衞生條例》所列疾病 (2019冠狀病毒病除外 )

病人患上或懷疑患上現行《國際衞生條例》所列疾病，毋須繳付急症室或公眾病房住院費用，
此等疾病為：

(a) 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疾病，根據世衞的機制，此類疾病即使是 
單一個案，不論其病因或來源，必須立即通報世衞；或

(b) 任何可能引起嚴重衞生影響並迅速跨境傳播的疾病。

註： 現行《國際衞生條例》所列的疾病可參閱醫院管理局網頁 ((http://www.ha.org.hk) > 病友
中心 > 服務指引 > 收費 )。

2023年 3月 10日 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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